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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九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4年 2月 25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

长、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巴勒斯坦国政府指示，谨提请你紧急注意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特

别是在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尊贵禁地”愈演愈烈的侵略、挑衅和煽动行为。由

于占领国以色列坚持在这一圣地从事敌对和非法行动，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些

行动破坏了极其脆弱的实地局势，有可能给敏感的宗教情绪进一步火上浇油，引

发又一轮暴力，并破坏当前的和平谈判。 

 在这方面，以色列极端分子包括右翼政府官员继续进行煽动，试图破坏“尊

贵禁地”的神圣地位。今天，以色列占领军再次暴力袭击圣地大院，用包有橡皮

的钢制子弹和催泪弹攻击和伤害巴勒斯坦朝拜者，并逮捕了一些朝拜者。在发动

这次侵略同时，犹太极端主义分子还威胁冲进圣地大院并要在那里升起以色列国

旗，以色列议会也发起了挑衅性辩论，意在通过立法对“尊贵禁地”行使以色列

主权。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应受到谴责的非法行动是以色列议会副议长、总理所

属党派成员 Moshe Feiglin 煽动的，他最近在以色列军方护送下进入“尊贵禁地”

并对阿克萨清真寺发表挑衅性声明，我们已在 2 月 20 日的信中提请注意这个严

重问题。 

 这种肆无忌惮的行动显然是为了非法强行主张以色列对位于被占领东耶路

撒冷中心地带的“尊贵禁地”拥有控制权，东耶路撒冷是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

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也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吞并

东耶路撒冷的行为一直没有得到世界各地的承认并受到谴责。我们还强调指出，

这一圣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一礼拜朝向和第三个最神圣的圣地，一直由伊斯兰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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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监管，并回顾约旦哈希姆王国对该城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所具有的特殊

作用。 

 我们还回顾联合国多项有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252(1968)、267(1969)、

271(1969)、298(1971)、476(1980)、478(1980)、672(1990)和 1073(1996)号决

议，这些决议仍完全有效，占领国必须充分尊重这些决议。具体而言，我们回顾

安理会一再声明，以色列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的自然特征、人口组成、体制结构

及地位的措施均属非法，并要求取消一切此类措施，停止采取任何此类进一步措

施，包括定居点活动，并遵守这方面的法律义务，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

的义务。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紧急关注这个重大问题，并采取行动履行《宪章》为其

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义务。以色列这种煽动、挑衅和侵略行为显然是为了

蓄意挑逗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敏感情绪，可能会产生极其危险和十

分广泛的后果。这些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正在加剧紧张局势，有可能完全彻底破

坏实地局势的稳定。此外，此类行为还可能会破坏当前由美利坚合众国调解并在

四方和整个国际社会支持下进行的和平谈判，谈判的目的是挽救两国解决方案，

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个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赞成以 1967 年前边界以及众所周知庄严载入联合国

有关决议、马德里原则、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四方路线图的工作范围为基础的两国

解决方案，它绝不能袖手旁观，任由占领国以色列蔑视国际法，破坏依然存在的

实现这一解决方案的微小机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大家都必须采取负责任和有良

知的行动，处理这个令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民族极为关切和对他们来

说十分严肃的问题，并挽救和平前景。 

 今天，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

况时指出，“中东和平进程正在接近一个决定性时刻”。国际社会主要是安全理事

会和四方成员必须根据它们为推动落实公正和持久解决所承担的责任，立即采取

行动，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一切违反国际法包括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行

为，停止一切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圣地包括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挑衅和煽动，真

正致力于走和平道路。 

 本函是继我们发出关于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持续危机的 485 封信之后的又一封信。这些信函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921)起到 2014年 2月 20日(A/ES-10/616-S/2014/118)止，

构成 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罪行的基本记录。占领

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所有战争罪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

统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必须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http://undocs.org/ch/S/RES/252(1968)
http://undocs.org/ch/S/RES/267(1969)
http://undocs.org/ch/S/RES/271(1969)
http://undocs.org/ch/S/RES/298(1971)
http://undocs.org/ch/S/RES/476(1980)
http://undocs.org/ch/S/RES/478(1980)
http://undocs.org/ch/S/RES/672(1990)
http://undocs.org/ch/S/RES/1073(1996)
http://undocs.org/ch/A/55/432
http://undocs.org/ch/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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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

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阿卜杜勒哈迪-纳赛尔(签名) 

 

 

 


